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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操作实务》

前言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
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很显然，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非常密切。十几年来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经验告诉我，法律服务业与
文化创意产业一样，需要创新，需要提升，否则无法提供高附加值的法律服务产品，无法满足文化创
意产业的法律服务需求。法律服务的创新，需要知识、需要经验、需要能力。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法
律服务，不仅需要知识与经验，而且需要能力。因为，文化创意产业所涉及的新问题、新方法、新方
案、新措施、新思路，甚至新格局、新战略、新形势等，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新的机会，能否解决这些
难题，能否抓住这些机会，需要在知识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能力。为企业、创意主体、政府管理机关
、立法机构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处理事务的方案，这就是当前形式下律师行业所迫切需要的经
验与能力。然而，提供包括针对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对象在内的法律服务所需要的经验与能力从何而
来？我认为，法律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取决于对法律资源的利用与控制！文化创意活动，不是对传统
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和想像力，借助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
，法律服务的创新与文化创意活动，有相似之处。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法律服务
行业，也是知识密集型的，虽然不是新兴的产业，但是，如果要实现法律服务的创新，需要具有文化
创意产业的特征。比如，创新法律服务要具有高知识性的特征，要了解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自动化
技术，要配合服务对象的高知识性和智能化需求。又比如，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附加值特征，这也是创
新法律服务所要学习的。我们知道，文化创意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
有高附加值特征。法律服务创新要具备高附加值特征，就必须紧扣技术创新与研发，并结合科技和文
化特性，提供针对性的法律解决方案。再比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强融合性特征，也给法律服务的创新
产生重要的启示。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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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操作实务》内容简介：创意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将改变人们的
生活，还将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
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文化产业发展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成为我
国21世纪复兴之路上的生力军。《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操作实务》是在作者2006年出版的《文化传媒业
政策法规精解》一书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完成的，希望可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投资人、管理者、
法务人员等人员日常工作中的参考书，或者为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机构中的
相关人员提供借鉴，哪怕是产生一点点的微薄作用，也将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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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电视剧的制作机构一、基本介绍（一）定义影视制作经营机构（以下简称制作机构），
是指从事电视剧、电视综艺及电视专题节目和动画故事节目的制作、复制、发行等活动的单位。国家
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设立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以下简称“制作经营许可证”）。但是，依法设立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经营广播电视节目无须另
行申领“制作经营许可证”。国家鼓励境内社会组织、企事业机构（不含在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以下将专门介绍制作机构的设
立程序（鉴于中外合资、合作成立的影视制作机构设立审批程序比较特殊，将在本节第五项中专门介
绍）。（二）设立条件设立制作机构，依照法律规定，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设立公司一般条件外
，还须符合以下申领“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条件：（1）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产业发
展规划、布局和结构；（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
和章程；（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人员、资金和工作场所，其中企业注册资
金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4）在申请之日前3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无被吊销过“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记录；（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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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操作实务》编辑推荐：系统梳理文化创意产业不同版块的法律实务，旨在帮助规
范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服务，助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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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好，不建议购买，请几个学生从互联网上抄来，西拼东凑的一本**书。
2、内容相对概括，有些法规需要重新检索。
3、包装很好，很有用。
4、内容很全面，很适合参考
5、实用的娱乐业书籍
6、看书名和介绍都很不错，结果买回来一看⋯⋯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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